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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朝阳市财政局
国家税务总局朝阳市税务局关于开展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资助
缴费业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：

为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机制，增加参保居

民个人账户积累，提升养老保障水平。根据国家及省相关文件，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就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资助缴费

（以下简称资助缴费）业务有关事宜明确如下：

一、办理条件

朝人社发〔2026〕7 号

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朝 阳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朝阳市税务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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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助人需年满 18 周岁，自愿无偿资助，与受资助人

协商一致，无经济纠纷。

（二）受资助人具有本地户籍，并已正常参加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。

（三）受资助人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，且资助年度已完成个

人缴费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资助金额不设具体档次标准，但合计金额不超过资助当年全

市最高缴费档次标准，不享受政府补贴。

资助不代替个人缴费，不能对以往年度进行资助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

资助人与被资助人双方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到户籍所

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资助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核定。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员审核受资助人参保状态、资助年

度个人缴费到账情况、资助额度是否合规等情况，审核通过后打

印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资助申请表》。

资助人与被资助人需要对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资助申请

表》内的资助年度、资助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现场核对，核对无

误后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缴费到账。

1.申请完成后资助人可通过微信端“辽宁税务”公众号、支

付宝端“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”小程序以及电子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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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 端操作缴费。（附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线上缴

费指导手册》）

2.线上缴费完成后税务部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推送到账

信息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资助金额全额计入被资助人养老保险

个人账户。

缴费到账后除政策规定的情形外，一律不予退费。

四、资助缴费时限要求

资助申请审核通过后，应在申请提交年度结束前完成资助缴

费，逾期自动作废（年度缴费截止时间以税务部门公告为准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，优化服务流程，压缩办

理时限，实行“一窗受理”，严格审核申请材料，指导资助人通

过线上缴费渠道办理，避免群众多跑腿，推进子女资助业务便民

化、规范化、高效化。资助缴费业务由县（市、区）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经办，经办权限不可下放给乡镇（街道）及社区（村）。

（二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业务

办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充分评估，制定突发情况预案，

加强服务保障，及时做好政策解答，防止产生舆情，确保工作顺

利推进。

（三）财政部门负责做好基金监督的相关工作，不得挤占挪

用个人账户养老金，确保将养老金按月足额发放到位。

（四）税务部门负责做好资助缴费的征收工作，加强线上自

助缴费宣传引导与操作指引，及时处置缴费异常与咨询，保障资

助缴费线上渠道高效顺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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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办理申请表》

2.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线上缴费指导手册》

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朝阳市财政局 朝阳市税务局

2026年4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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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请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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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
线上缴费指导手册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满足缴费人线上办理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缴费业务的需求，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

务局已完成微信端“辽宁税务”公众号、支付宝端“国家税务总

局辽宁省税务局”小程序以及电子税务局 App 的改造升级。

自 2026 年 3 月 20 日起，缴费人可根据个人使用习惯，自主

选择通过微信、支付宝或电子税务局 App 等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

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缴费业务，也可前往办税服务厅进行线

下办理。为确保线上缴费操作的顺利进行，请有需要的缴费人参

照手册指引，完成资助缴费。

一、线上缴费方式

（一）微信端“辽宁税务”公众号缴费操作流程，详见第 2

页-第 9 页。

（二）支付宝端“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”小程序缴费

操作流程，详见第 10 页-第 16 页。

（三）电子税务局 App 端缴费操作流程，详见第 17 页-第

2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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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微信端缴费操作流程

（一）微信搜索“辽宁税务”，并选择“微办税”。



— 8 —

（二）选择“公众号社保缴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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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输入资助人姓名及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验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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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选择“我是代办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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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输入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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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选择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（需由资助人登录办理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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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核对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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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核对缴费信息并“勾选”，选择“确认缴费”，进入微信

支付界面，支付成功缴费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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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支付宝端缴费操作流程

（一）支付宝搜索“辽宁税务”，并选择“辽宁省税务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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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择“社保缴费”，进行身份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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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选择“我是代办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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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输入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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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选择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（需由资助人登录办理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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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核对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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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核对缴费信息并“勾选”，选择“确认缴费”。进入支付宝

支付界面，支付成功缴费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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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电子税务局 App 端缴费操作流程

（一）在“办&查”部分，选择“社保业务”，选择“社保费缴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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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择“我是代办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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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输入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并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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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选择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资助（需由资助人登录办理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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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核对被资助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，选择“下一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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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核对缴费信息并“勾选”，选择“确认缴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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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进入支付界面，可选择支付宝或云闪付，支付成功缴费完成。

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9日印发

朝文备注：3703


